
 

 

 

世新大學聚眾陳情抗議處理原則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處理聚眾陳情抗議之行政效能，發揮整體力量，迅速有效協

調相關單位，積極溝通疏處，努力消弭爭議，化解群眾抗爭，避免造成

對立，危害校園安寧，爰訂定「世新大學聚眾陳情抗議處理原則」（下

稱本處理原則），以兼顧言論自由之保障及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安全與

其他權益之維護。 

第二條 本處理原則所稱聚眾陳情抗議（以下簡稱陳抗），係指於本校各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眾表達陳情抗議訴求之活動。 

第三條 對已形成之陳抗，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 密切掌握最新情資，積極採取應變措施。 

(二) 積極建構良善之溝通管道，輔導遵守相關法令規定，防止陳抗失

序違法。 

(三) 敏銳查察危險徵兆，妥適協調疏處。 

(四) 避免強制鎮壓行為，強調依法、依理、依情兼顧為宜。 

第四條 校安（含軍訓）人員應以維護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人身安全為第一考

量，對陳抗應以中立之態度，柔性接觸、居中溝通、從旁引導。 

第五條 處理流程 

    一、接獲報告 

(一) 校安（含軍訓）人員視現場狀況，得簡要查詢消息來源、陳抗訴

求及召集人、集會人數、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 

(二)依規定進行校園安全通報，持續追蹤相關訊息，並關懷人身安全。 

(三)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召開緊急應變會議，依陳抗訴求邀集相關業

管單位共同研擬處置方式。 

(四)事前溝通化解，建立共識，減少對立。在未能有效化解陳抗前，

應妥善規劃各項防處措施。 

(五)加強點線面之縱向與橫向連繫，校內事件應知會相關單位待命支

援，校外事件應通知警察機關配合疏處。 

    二、現場處理 

(一) 指揮處理人員依任務編組分至陳抗現場待命。 

(二) 掌握陳抗核心領導人物，若為本校學生，立即通知該生導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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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協處。 

(三) 學務處校安人員應釐清陳抗事由、蒐羅相關資訊，掌握即時情

況，並應密切注意現場人員心理反應與行為動態，避免有心人

士介入，讓事態擴大。 

(四) 駐衛警人員應依陳抗申請表所載內容，協助規畫陳抗管制區及

回應場地與設備，以保障陳抗者之言論自由，並確保全校教職

員工及學生之安全與其他權益。 

(五) 建立溝通管道，安排代表接受陳抗文件，依陳抗訴求重點研擬

配套措施妥適處理。 

(六) 防止激化或暴力事件發生，軍訓室得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

定書」協請警察機關支援。 

(七) 遇有媒體到場採訪，得由公共事務處接待，並安排召開記者會

統一對外說明。 

(八) 陳抗現場應本「安全第一、理性說服、避免激化群眾，以親切

婉轉、理性說服，軟化陳抗人員態度，促使群眾儘早解散，防

止事件擴大，平和結束」。 

    三、後續處理 

(一) 相關事務業管單位，應針對陳抗訴求提供必要資訊，視指揮中

心決策適切回應，使陳情者之訴求獲得重視，消弭再次聚眾之

可能。 

(二) 設置常態性之意見反映信箱，並提供聲明稿及公告處理資訊，

增加互動機會，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建構友善校園。 

第六條 本處理原則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